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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街街天天桥桥占占绿绿地地，，咋咋没没征征求求意意见见
律师：占用小区公共部分需征得全体业主同意

业主：

市政建设过街天桥

要占小区公共绿地

家住槐荫区纬十二路绿地卢浮公馆
的孙先生，近日在业主QQ群里发现，大家
都在讨论小区绿地被占的问题。纬十二路改
造要在小区门口建一个人行过街天桥，要占
用小区的一块公共绿地。孙先生说，小区里张
贴了纬十二路项目部给物业发的函，以及物
业发布的通告，对此事征求意见，“看样子就
像是只要在公告期内没有太多人反对，就
打算这样占用我们的公共绿地了。”

对此孙先生不禁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规划中要建过街天桥的地方就在一个路
口，根本就没有必要建。而且，既然占用的
是小区的公共绿地，在规划时是不是就应
该在小区里进行调查，在取得大多数业主
同意的签名之后，才能规划。“而现在刚好
反过来了，先是规划出来进行公示，然后
让有意见的业主反映问题。难道不是应该
事前取得小区业主同意的签名吗？”

16日，在绿地新城小区，记者看到公
告栏中张贴了《关于纬十二路人行天桥梯
道设置的函》，是济南市重点道路工程建
设办公室纬十二路工程建设项目部的红
头文件，发函日期是2015年8月28日，后面
还附了该人行天桥的规划图纸。

这份函文是纬十二路工程建设项目
部发给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的。从函文可以看到，根据规
划设计，将在经二路口南及经五路口南，
结合BRT站台各建设一处人行过街天桥。
其中，经五路口南天桥西端梯道位于道路
人行道外侧现状绿化带位置，该位置为绿
地卢浮公馆小区地块，占用道路规划红线
外宽3米，长40米,表示希望能得到小区物
业的支持和配合。不过记者并没有发现物
业张贴的公告。

近日，绿地卢浮公馆小区里贴出了通
告，告知业主纬十二路项目建设要建过街
天桥，将占用小区里一部分公共绿地，这
引起了业主们讨论。业主孙先生说，社区
公共绿地属全体业主所有，应当征集小区
业主的同意后才能占用。而项目部工作人
员解释，公示的目的就是征求业主意见，
在后期建设中加以参考。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小区公告的函文中所附过街天桥规划图。

项目部：不占这块绿地就得建在慢行通道上

记者在询问物业后得知，物业
只是受项目部的委托来做意见反馈
调查，业主根据函的内容可以进行
意见反馈。至于过街天桥后期会不
会建，如何建设，该绿化带会不会占
用都是项目部来决定。“这些意见都
会汇总给项目部，后期项目部也可
能根据业主留下的电话进行回访。
至于究竟怎么办，就不是物业能决
定的事了。”一位物业工作人员说。

从一本意见反馈中可以看到，
目前已有40位业主进行了意见反
馈，其中只有一位表示了同意，其他
业主均表示不同意，有些业主认为
交通不方便，还有些认为建过街天
桥影响生活。

对于业主们提出的疑问，纬十
二路项目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
份函件发出的初衷是征求占用该公
共绿地的意见，不过，现在业主们关
注的焦点都在建设过街天桥上。业
主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
么要建天桥，怎么还要占用小区里
的一块绿地。还有一个是天桥要建
成什么样子。”

之所以要建这个过街天桥，主
要还是配合BRT站台。“纬十二路修
好之后，将在路口处建BRT公交站
台。以前从纬十二路和经五路路口
左转就能拐到经五路，但改造后路
口建BRT站台，没有办法左拐。只能
通过建过街天桥的办法连接马路两
边和BRT站台，不然去BRT站台只
能横穿大马路，比较危险。”

不占这块绿地的话，过街天桥的
梯道就只能建在慢行通道上，没办法
保证慢行通道的畅通，就向外扩展了
3米左右。“梯道占用人行道，行人就只
能走机动车道了，我们是出于保证道
路连续性的考虑占用一段花坛。占用
的地方只是两个梯道口，人行道下方
的一部分仍然可以用作花坛。”

目前项目部所做的工作就是公
示该规划，征求小区业主的意见。

“后期天桥建成什么样子，也会参考
小区业主意见，同时做好解释说明
的工作，及时跟业主沟通，介绍过街
天桥建设的原委、设计等。”该工作
人员表示，公示期从9月14日开始，
到9月20日为止。

律师：征得全体业主同意才能实施

市政工程建设占用小区公共绿
地，事前应不应该征求小区业主意
见，是否需要取得业主的签字同意
书？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李友震律
师介绍，《物权法》规定，小区公共部
分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如果要
占用小区公共绿地，应当征得小区

全体业主的同意。可以通过与业委
会、居委会或者业主代表沟通，协商
绿地占用以及赔偿情况，征得业主
同意后，才能进行实施，“应当取得
同意意见书，这种不发声就默认为
同意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实际上并没有走取得全体业主同意
这一程序，违反了《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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